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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10類所得 
所得稅法第14條 

1.營利所得 

2.執行業務所得 

3.薪資所得 

4.利息所得 

5.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 

6.自力耕作、漁、牧、林、 

  礦之所得 

7.財產交易所得 

8.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 

  獎金或給與 

9.退職所得 

10.其他所得 



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 

定義：凡非經常買進、賣 

  出之各種財產及權利，因 

  買賣或交換而發生之增益 

  。 

所得計算: 

  可採下列兩種方式計算並 

  擇一申報 

   (一)核實認定 

   (二)部定標準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7條
之2規定 

 個人出售房屋，如能提出
交易時之成交價額及成本
費用之證明文件者，其財
產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
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核
實認定。 

 

 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
雖已申報但未能提出證明
文件者，其財產交易所得 

  ，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17條之2 規定，稽徵機關 

  得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 

  之。 

 



財產交易所得 
核實認定→ 
  依房屋出售價格減除房屋

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如
有餘額，應申報財產交易
所得併入綜合所得課稅。 

  特別注意的是，以上均需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 

 

部定標準→ 
  按『房屋評定現值』依房

屋座落地理位置之『特定
比率』計算，以財政部每
年核定之財產交易所得標
準計算。 

    → 房屋評定現值 × 特
定比率 

 

    特別注意的是，以上均需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 
 

           

 
 

 
    



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 

 課稅規定→ 

 1.購買取得：以交易時之成交價 

   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 

   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 

   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 

   所得額。 

 

 2.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以交易時 

   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時或受 

   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利之時價 

   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財 

   產或權利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 

   之餘額為所得額。 



收入得減除的成本及必要
費用，您知道有多少？ 

 函號:財政部83/01/26台財稅第
831581093號函 
要旨：個人出售房地未劃分價格者其 

         房屋交易 

  內容：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成本 

    及出售價格之金額，如經稽徵機 

    關查核明確，惟因未劃分或僅劃 

    分買進或賣出房地之各別價格者 

    ，應以房地買進總額及賣出總額 

    之差價，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 

    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 

    值之比例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損 

    益。至個人出售房屋如未申報或 

    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 

       得依本部核定標準核定之。 



函號:財政部83/02/08台財稅第
831583118號函 
要旨:核釋個人出售房屋，計算其財產 
     交易所得可減除之成本及費用項 
     目疑義說明：有關成本及費用之 
     認列規定如下：(一)成本方面： 
     包括取得房屋之價金、購入房屋 
     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 
     用（如契稅、印花稅、代書費、 
     規費、公證費、仲介費），於房 
     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向金 
     融機構借款之利息暨取得房屋所 
     有權後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 
     價值或效能非二年內所能耗竭之 
     增置、改良或修繕費。（二）移 
     轉費用方面：為出售房屋支付之 
     必要費用如仲介費、廣告費、清 
     潔費、搬運費等。至取得房屋所 
     有權後，於出售前支付之各項費 
     用，除前述轉列房屋成本之增置 
     、改良或修繕費外，其餘如使用 
     期間繳納之房屋稅、管理費及清 
     潔費、金融機構借款利息等，均 
     屬使用期間之相對代價，不得列 
     為成本或費用減除。 



財政部101.08.03台財稅字第
10100568250號 
摘要：補充核釋個人出售房地適用 
   本部83年1月26日財稅第 
   831581093號函計算財產交易 
   損益之規定。 
主旨：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   
   成本及出售價格之金額，如 
   經稽徵機關查核明確，惟因 
   買進及賣出均未劃分或僅劃 
   分買進或賣出房地之各別價 
   格者，依規定計算財產交易 
   損益時，其所支付之相關必 
   要費用（如：仲介費、代書 
   費、土地增值稅、契稅等） 
   ，得自房地買進總額及賣出 
   總額之差額中減除，再按出 
   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 
   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之 
   比例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損 
   益。   



以申報出售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為例 
，實際售屋收入得減除之細項 如下 
： 
※成本部分： 
（1）取得房屋的價金以及購入房屋達 
   可使用狀態前的一切必要費用， 
   如仲介費、契稅、印花稅、代書 
     費、規費、監證費或公證費等， 
     還有在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 
     前，向金融機構貸款購屋的利息 
     ，以及在取得房屋所有權後，於 
     使用期間內所支付屬於資本支出 
     的修繕、改良、增置等費用。  
（2）個人出售之房屋如係因受贈或繼 
     承取得者，其計算財產交易損益 
     時，成本部分僅能減除受贈或繼 
     承時據以課徵贈與稅或遺產稅之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移轉費用部分：出售房屋所須支付 
  屬房屋部分的仲介費、廣告費、清 
  潔費、搬運費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等。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稅局) 



因繼承或贈與取得之財產出
售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因繼
承或贈與而取得之財產或權利出 

   售時，依規定仍應申報財產交易 
   所得。 
   國稅局說：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 
   之財產或權利，由於沒有支付價 
   金，於出售時很容易讓一般民眾 
   忽略了申報財產交易所得，該局 
   指出計算方式係以出售時的成交 
   價額，減除繼承時或受贈與時該 
   項財產或權利的時價，及因取得 
   、改良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而 
   支付之一切費用後的餘額為所得 
   額。 
 
(資料來源：財政部) 



  個人出售房屋，應以出售的成交價
減除購入的成本及相關改良費用，計
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 
，該房屋若因繼承或贈與取得者，取
得成本則為繼承或受贈的時價。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最近查
核100年度外匯案件時，發現  林君
結購外匯資金來源為出售房屋之收入
1,600萬元，經查該房屋係林君於95
年繼承所取得，依規定應按房屋實際
成交價1,600萬元減除繼承時之房屋
時價(即課徵遺產稅之評定現值)100
萬元，計算財產交易所得為1,500萬
元，而林君當年度雖有申報該筆財產
交易所得，惟係按財政部頒定的標準
計算，申報金額僅20萬餘元，遠低於
實際交易所得，因此遭國稅局補稅處
罰。 
  該局提醒民眾，出售財產應主動
依實際成交價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否則若經稽徵機關查獲實際所得高於
申報金額，縱已依部頒標準申報所得
額，仍會補稅處罰 
。 



財政部102.07.05台財稅字
第10200086140號 

 
主旨:個人繳納屬房屋部分之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得於 
     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認 
     列減除 
說明:個人出售房屋，繳納屬 
     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 
     勞務稅，為移轉該項資 
     產而支付之費用，其依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 
     7類第1款規定計算財產 
     交易所得時，得予認列 
     減除。 



   近年來因黃金價格持續上
漲，不少投資人紛紛向銀行申
請開立黃金存摺帳戶買賣黃金 
。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
類規定，若有買賣價差，係屬
財產交易所得，應以出售時之
成交價額減除取得成本及相關
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至於
黃金出售之成本認定，除可採
個別辨認法外，亦可採用其他
一致而有系統之方法（例如先
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移動
平均法等）。如有損失，依同
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1
規定，得自當年度財產交易所
得中扣除，當年度無財產交易
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 
，得自以後3年度之財產交易
所得扣除。 


